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旅反馈意见（33-02）整改措施完成情况的公示表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盖章）：                  时间：2023年4月18日
	反馈问题
	一些地方在发展旅游产业时没有严格落实法律规定。

	核查情况
	日喀则市吉甫峡谷景区核心区内建设旅游设施。

	整改目标
	完成违法违规旅游设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整改措施
	日喀则市综合考虑吉甫峡谷违建旅游设施现状和自然保护区管护工作需要，科学论证，研究制定违建设施整改方案，按程序报审后落实整改任务。

	牵头部门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

	责任及配合单位
	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自治区林草局

	责任人
	次仁占堆  日喀则市旅发局局长

	联系电话
	13648928883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吉甫峡谷违建旅游设施经吉隆县相关部门多方论证研究，现已实现功能转换，相关资产也已顺利移交。


